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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7月15日上午10时在我司拍卖
大厅依法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吴斯妮名下所有的位于海南省澄迈县老
城开发区工业大道1公里处南侧“盈宾·绿生花园”12#2C2的房产。
参考价：39.51万元。 竞买保证金：10 万元。特别说明：办理房地产
变更登记时产生的税费和其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标的展示时间：
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7月13 日17时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7
月13 日下午17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
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户名：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
行;帐号：1009689400000122。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
名称、（2016）海南一中法拍字第38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
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7号港澳申亚大厦
2003室。联系电话：0898-31982239 13807593991

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6-150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海事法
院的委托，定于2016年7月15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被
执行人黄雁名下位于海口市玉沙路16号富豪花园C栋1803房（建筑面
积：122 . 58平方米）。参考价：50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注明：上述
房产按现状、净价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
起至2016年7月14日12:00止。收取保证金时间：2016年7月13日
17:30前到账为准。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
农行海口龙昆南支行，账号：21104001040007570，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竞买人姓名或名称（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2016）琼72技拍委8
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联系地址：海口
市龙华路16甲号太阳城大酒店主楼8层；联系电话：0898-66248828
13006006966；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259142

华东理工大学海南校友会
召开2016年大会通知
兹定于2016年7月16日（星期六）下午3:30-6:30在海南省军

区迎宾馆（海秀中路53号，南庄酒店旁边)）召开华东理工大学（原华

东化工学院）海南校友会全体会员大会，会后设晚宴。

敬请各位校友（琼籍、在琼、在读）相互转告、积极参加！

华东理工大学校友会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登记注册。

报名联系人：陈先生13907537449，陈女士18976844326

华东理工大学海南校友会

2016年6月30日

招选公告
海南交控汇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现就股权投资项目面向社会公
开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欢迎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报名参加。具体
事宜公告如下:招标人：海南交控汇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委托
范围：2016-2018年海南省财政专项资金股权投资目标企业财务及商
业尽职调查。主要内容：目标公司历史沿革；管理人员任职资质、任职
情况及薪酬情况；行业竞争力、采购、生产、销售情况；核心技术及研发
能力；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财务状况和风险分析等。费用标准：按国家
有关规定，双方协商确定。报名条件：1.投标人合法成立且其指定的注
册会计师在近3年内无执业违法违规记录；2.近2年的业绩要求：至少有
5家公司的尽职调查经验，投标人应提供相应的尽职调查报告。报名事
宜：1.时间：2016年6月29日至7月5日，上午8：30-11：30，下午15：
00—17：30。2.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西路189号比华利山庄综合楼二
区资产管理部。3.报名方式：报名单位提交《海南交控汇金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股权投资会计师事务所申请表》(http://www.hainanjk.
com下载)及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联系方式：小吴，0898-68620920

招选公告
海南交控汇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现就股权投资项目面向社会公
开选聘律师事务所,欢迎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报名参加。具体事宜
公告如下:招标人：海南交控汇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委托范围：
2016-2018年海南省财政专项资金股权投资企业法律尽职调查。主
要内容：主体资格及历史沿革;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业务
和技术情况；财务情况;重大合同;债权债务和担保;主要财产及知识产
权;诉讼、仲裁、行政处罚及监管措施；管理层及员工等情况。费用标准：
按国家有关规定，双方协商确定。报名条件：1.投标人合法成立且其指
定的律师在近3年内无执业违法违规记录；2.近2年的业绩要求：至少有
5家以上公司的尽职调查经验,投标人应提供尽职调查报告。报名事
宜：1．时间：2016年6月29日至7月5日，上午8：30-11：30，下午15：
00—17：30。2．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西路189号比华利山庄综合楼
二区资产管理部。3．报名方式：报名单位提交《海南交控汇金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律师事务所申请表》(http://www.hainanjk.
com下载)及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联系方式：小吴，0898-68620920

招选公告
海南交控汇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现就股权投资项目面向社会
公开选聘资产评估机构,欢迎符合条件的资产评估机构报名参加。
具体事宜公告如下:招标人：海南交控汇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委托范围：2016-2018年海南省财政专项资金股权投资企业股
权估值。主要内容：股权投资目标企业股权估值。费用标准：按国
家有关规定，双方协商确定。报名条件：1.投标人合法成立且其指定
的资产评估师在近3年内无执业违法违规记录；2.近2年的业绩要
求：至少有5家以上公司的股权估值经验,投标人应提供股权估值报
告。报名事宜：1．时间：2016年6月29日至7月5日，上午8：30-
11：30，下午15：00—17：30。2．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西路189号
比华利山庄综合楼二区资产管理部。3．报名方式：报名单位提交
《海南交控汇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股权投资资产评估机构申请
表》(http://www.hainanjk.com下载)及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联系
方式：小吴，0898-68620920

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二、招标代理

机构：华诚博远（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三、项目名称：美安科技
新城那内河河道改造工程（监理标） 四、工程概况：位于海口美安
生态科技新城一期，河道起点为美安四横路，终点为美安一横路北
侧的美造水库。改造河道长约2.62km。河道设计洪水标准为50年一
遇，两岸堤防护岸按2级堤防设计。计划工期：365日历天；招标范
围：施工阶段及保修阶段监理；工程质量要求：合格。 五、资格要
求：具备独立法人注册资格，具备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
乙级（含）以上资质，总监要求：具备在本单位注册水利工程建设监
理工程师资格证书及总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详见《海口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络版招标公告）。 六、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6年
6月30日起登陆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电子招标专区下载招
标文件。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7月21日8时30分，地
点为海口市海甸五西路28号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附楼三楼开
标大厅。 七、联系人：金工 0898-68568122-8003

拍卖公告
接受有关委托，我公司将依法对以下标的面向社会进行公

开拍卖：标的名称：海口市秀英东方洋开发区57号（现地址为丘
海一横路16号）B栋别墅建筑面积433.50平方米【参考价：95
万元；竞买保证金：15万元】。拍卖时间地点：2016年7月15日
上午10:00在成都市青羊区新华大道玉沙路155号福德酒店
14楼会议室;报名时间地点：2016年7月14日下午5：00点之
前凭有效身份证明、保证金进账单在本公司报名；保证金不计
利息；标的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标的物原址现场展示，资料在
本公司备索；公司地址：成都市太升北路11号鹏宇大厦A座6
楼。联系电话：028-86938801、13438247772。公司网址：
www.gongxinpm.com

四川公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6月30日

公 告
（2016）琼01执183号

申请执行人韩明华与被执行人海南省达门产业总公司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海中法民三初字
第77号民事判决判令：海南省达门产业总公司于判决生效三十
日内，协助韩明华将海口市桂林洋经济开发区银泰庄园C1型

A、B两套连体结构别墅和B1型独体别墅登记到韩明华名下。因
海南省达门产业总公司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本院拟
裁定将上述房产登记至韩明华名下，如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
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
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O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书记处
29 日称，仲裁庭将于 7 月 12 日公布实
体问题裁决。仲裁庭建立在菲律宾单
方面请求基础上，对此中方多次声明，
不接受和不承认仲裁庭管辖和裁决。

但恐怕包括菲律宾、美国在内的所
有人都很清楚，仲裁案解决不了南海问
题。仲裁案本身存在的诸多严重法理
缺陷注定了其只会加剧南海问题的复
杂性和难解度。这起仲裁案不但有损
国际法的公平公正，更破坏了地区安全
秩序和对话机制，势必严重威胁《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

首先，仲裁案威胁南海地区法律和
规则秩序基础。

国际法不是一部单一法律，某一部
公约也无法代表国际法的全部。1945
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共形成5万多份各
类条约，这些条约共同构成了国际法的
重要渊源。英国国际法泰斗马尔科姆·
肖在其权威著作《国际法》中对“条约”
的范围有过明确的定义。《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以下简称为《宣言》）构成了南
海地区法律和规则秩序的基础。

其中，《宣言》第四条明确规定由
直接当事国谈判解决有关争议。《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
第十五部分明确规定，争端解决机制
需首先尊重国家主权，所有争端应当
首先使用缔约国自行选择的任何和平
方法解决，并在整个争端解决机制中
占据首要和优先地位。因此，《宣言》

理应受到优先尊重、参考与援引。
遗憾的是，仲裁庭一意孤行地受理

菲律宾单方面诉求，丝毫没有顾及《宣
言》等已经建立的国际法规则，丝毫没
有顾及正在发挥作用的对话机制、平台
与框架。仲裁庭把《公约》强制凌驾于
受国际法保护的既有和平对话框架之
上，构成了对国际法的伤害和对地区和
平对话机制的损害，这是扩权、滥权。

其次，从国际法权利看，仲裁庭扩
权、滥权侵犯了《公约》缔约国所享有的
权利。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今年 5 月发表
《法律在南海问题上的局限性》报告，指
出南海仲裁案存在法律局限性：一方
面，所有各方都承认，仲裁庭在任何涉
及主权的问题上没有管辖权；另一方
面，所有各方都承认，中国先前依据《公
约》第298条做出的排除性声明合法有

效，中国已将涉及海域划界、历史性海
湾或所有权等方面的争端排除在《公
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之外。中国、俄
罗斯、法国、英国等约30个《公约》缔约
国作出的各种排除性声明不是《公约》
可有可无的附属物，而是《公约》解释和
适用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这样一个路人皆知的道理，仲
裁庭却枉顾是非，不顾中菲南海争议的
本质是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这一
铁一般事实，强推仲裁程序，实质性违
反了《公约》赋予缔约国行使选择权排
除特定类型争端的权利。

其三，从仲裁的后果看，其丝毫无
助于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任何国际司法案例，最终目的都是
用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与矛盾、推动和平
与发展。任何裁决都不能以破坏既有
和平对话框架为代价，也不能给地区局

势制造更多混乱与危机。《公约》第十五
部分第 280 条明文限定，“本公约任何
规定均不损害任何缔约国于任何时候
协议用自行选择的任何和平方法解决
它们之间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
争端的权利。”

但现实是，仲裁案使南海局势更加
复杂，外部势力频繁介入，海上安全紧
张加剧，周边国家分歧趋多，地区民生
受到波及。这是试图滥用某一部公约
规则解决复杂历史和政治争议。

自有仲裁案以来，中国与东盟努力
促成的《宣言》正在被恶意边缘化，仲裁
实质性破坏了解决地区问题的和平手
段；自有仲裁案以来，美国舰机在南海区
域频繁现身，紧张气氛弥漫，给原本从未
担忧自由航行的各国商船平添了对未来

不确定性的心理阴影；自有仲裁案以来，
东盟内部分歧加剧，一些会议不欢而散，
给东盟一体化进程增添新的负担；自有
仲裁案以来，菲律宾一些渔民生计艰难，
原本和谐的民间交往被打破。

这样的仲裁，不仅于事无补，相反
使南海问题更加复杂化、政治秩序更加
分歧化、安全秩序更加无序化。

南海本无事，为何生非？回顾历
史与现实，在南海几千年发展史中，
周边各国交往密切，相互理解，互惠
互利，共同发展。今天所见的分歧，
无非是外部势力挑拨的结果。究竟
对谁有利，难道不值得警醒吗？

记者凌朔（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南海仲裁案暴露三大法理致命伤
—— 一论南海仲裁案及南海问题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书记处
29日称，仲裁庭将于7月12日公布关于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实体问题裁决。
对此，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菲律宾
单方面提起仲裁违背国际法，仲裁庭对
此案没有管辖权，中国不接受、不参与
仲裁。无论仲裁庭作出什么裁决，都是
非法无效的，中国不承认，不接受。海
外专家学者也普遍对菲律宾单方面提
起仲裁提出质疑，认为中国政府不参
与、不接受仲裁案以及不承认、不执行
仲裁结果的立场合理合法。

专家们还指出，中国与包括菲律
宾在内的区域相关国家对南海问题早
已有了协商解决的合法文件和有效途
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不能给当
事方带来建设性结果，反而会让局势
复杂化。

长期在菲律宾外交部从事海洋工作
的菲律宾外交部海事中心前秘书长阿尔

韦托·埃恩科米恩达日前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阿基诺政府时期的外交
部称，中菲进行了数十次谈判但未能解
决争端，只得提起仲裁。这是外交部在
撒谎，因为当年正是他负责这方面的工
作，对来龙去脉很清楚，中方一直试图与
菲方谈判，但菲方一直没有回应。

菲律宾《旗帜报》专栏作家罗德·卡
普南则刊文说，阿基诺政府决定将南海
问题提交仲裁庭，把菲律宾送上一条不
归路，菲律宾因此丧失了与中国通过直
接谈判解决分歧的渠道。阿基诺政府没
有认识到，只要保持谈判渠道的畅通，弥
合分歧的可能性就会存在。

科威特知名智库人士、《科威特报》
前董事长兼总编安瓦尔撰文说，菲律宾
作为东南亚国家之一已与中国达成一

系列明确协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
是，通过双边对话解决争议。中国曾经
并始终强调，愿在国际法和国际公约框
架下解决有关争议，希望同菲律宾直接
对话。但菲律宾拒绝上述选择，执意将
争议诉诸并无管辖权的机构，这一做法
将加剧地区紧张。

阿根廷“亚洲与阿根廷”研究中心
中国问题专家古斯塔沃·吉拉多说，菲
律宾与中国通过谈判就解决南海主权
争议达成了一些协议或共识，这是双方
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菲律宾不
遵守协议，单方面提起强制性国际仲
裁，这不是一个妥当的做法，只会恶化
双边关系，使得未来问题的解决更加复
杂。”吉拉多说，这种做法应当引起国际
社会的注意。“中国是最早对南海诸岛

进行命名并实施行政管辖和开发利用
的国家，这个历史事实非常明确，菲律
宾想单方面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主权争
议，这缺乏历史事实、有关国际法和其
他合理依据的支持。”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问题研究委
员会主任赛义德·乔杜里说，菲律宾无视
外交途径以及中国方面长期以来的双边
谈判意愿，置中菲两国间通过谈判和磋
商解决分歧的联合声明于不顾，这充分
说明，菲律宾及其背后势力企图破坏这
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泰国前副总理素拉革认为，南海问
题声索方在处理有关争议上还有很多
选项，关键是南海问题有关各方要进行
建设性的对话和磋商，以缓和南海地区
的紧张局势，寻找可能的合作空间，这

样才有利于各方，也有利于整体地区形
势的和平和稳定。

针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和仲裁
庭强行推进有关程序，中国政府表示不
参与、不接受仲裁案，不承认、不执行仲
裁结果，呼吁通过协商处理南海问题、维
护南海和平稳定、全面有效落实《宣言》。

中方的这一立场也得到越来越多国
家的理解和支持。专家们认为，中方立
场合情、合法、合理，中方行使国际法所
赋予的权利是遵守国际法的体现。

素拉革坦言，主权国家无论选择接
受或不接受国际仲裁庭的裁决，接受或
不接受强制性仲裁和管辖，以及接受国
际法的某些条款同时保留不接受另一些
条款，这些都合乎国际惯例。国际社会
应当尊重各个国家独立自主的选择权，

不能强迫主权国家低头。
巴基斯坦政治与战略分析师苏丹·

马哈茂德·阿里认为，中国尊重被国际社
会广泛接受的《公约》。中国有权利拒绝
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

瑞士伯尔尼大学教授托马斯·科蒂
尔说，对于南海仲裁案，中方采取了不接
受、不参与的立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
为这一案件不纯粹是一起法律争端，而
更多涉及政治层面，菲律宾提起仲裁无
法解决双方的争议。

美国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全球策略
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也表示，中国对
南海的领土主权主张“合理合法”，中方
提供的历史依据“无可辩驳”。中国政府
一直主张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争议，但
菲律宾方面则在美国的支持下采取单方
面诉诸仲裁的“强硬”手段，这不但无助
于争端的和平解决，也将使今后可能的
谈判更加困难。中方有正当理由拒绝接
受这一强制仲裁。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菲律宾单边行动不可取 中国主张合法合理
——海外专家学者支持中国南海问题立场

热点连线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洪磊29日就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
裁庭声称将于近期公布所谓最终裁决发
表谈话，全文如下：

应菲律宾共和国单方面请求建立
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以下简称“仲裁
庭”）于2016年6月29日对外称，将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公布所谓最终裁
决。我想再次强调的是，仲裁庭对本
案及有关事项无管辖权，不应进行审
理并作出裁决。

一、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单方
面就中菲在南海的有关争议提起仲裁。
中国政府随即声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
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此后，中国政府多
次重申这一立场。

2014年 12月 7日，中国外交部受

权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
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
题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阐明了中国
政府对该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即
仲裁庭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
裁案没有管辖权，中国政府不接受、不
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拥有充分的国
际法依据。

2015年10月29日，仲裁庭作出管
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中国政府当
即声明有关裁决是无效的，没有拘束

力。针对仲裁庭11月24日至30日就该
案实体问题进行的庭审，中国政府再次
阐明了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

2016年6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坚持通
过双边谈判解决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有
关争议的声明》，重申中国坚持不接受、
不参与菲律宾仲裁案以及通过双边谈判
解决中菲在南海有关争议的立场。

二、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
违反国际法。

第一，中菲通过一系列双边文件和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早已就通过双边谈
判解决南海有关争议达成协议，《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的
仲裁程序不适用中菲南海有关争议。

第二，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的实质
是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不在
《公约》的调整范围内，更不涉及《公约》
的解释或适用。

第三，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构成中
菲两国海域划界问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而中国已根据《公约》第298条的规
定于2006年作出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
等事项的争端排除适用仲裁等强制争端
解决程序。

第四，菲律宾无视中菲从未就其所
提仲裁事项进行任何谈判的事实，偷换
概念，虚构争端，未履行《公约》第283条
就争端解决方式交换意见的义务。

三、仲裁庭建立在菲律宾非法行
为和诉求基础上，对有关事项不具有
管辖权。仲裁庭不顾中菲已选择通过

谈判协商方式解决争端的事实，无视
菲律宾所提仲裁事项的实质是领土主
权问题的事实，规避中方根据《公约》
规定做出的排除性声明，自行扩权和
越权，强行对有关事项进行审理，损害
缔约国享有的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
的权利，破坏《公约》争端解决体系的
完整性。

四、在领土问题和海域划界争议
上，中国不接受任何第三方争端解决
方式，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
解决方案。中国政府将继续遵循《联
合国宪章》确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
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
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
护南海和平稳定。

就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声称将于近期公布所谓最终裁决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发表谈话


